
1

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威住建〔2026〕4 号

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开发企业:

为进一步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管理，缓解房地产企业资

金压力，助力房地产项目建设交付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关于工抵房资金监管。针对已获取《商品房预售许

可证》的商品房项目，开发企业抵顶给施工单位、劳务分包

单位等施工参建单位或材料供应商的商品房，按照抵顶合同

或协议，经住建部门审核通过后，可直接网签备案至施工单

位、劳务分包单位、材料供应商等企业(在网签合同中备注

“工抵房”字样)，不再办理预售资金备案业务;工抵房屋销

售时，销售资金须存入监管账户，按现行预售资金监管办法

执行。

申请材料包括:申请书、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件、“工

抵房”合同或协议、工程施工合同(或材料供应合同)，以及

工抵房源明细表.流程:房产交易管理部门负责工抵房认定

业务受理，主管业务科室负责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相关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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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工抵房办理商品房网签备案业务。

二、关于资金拨付节点调整。调整后的节点如下:

节点一: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，申请使用资金不得

超过监管额度的 35%。

节点二:主体结构封顶的，累计申请使用资金不得超过

监管额度的 55%。

节点三:二次结构完工的，累计申请使用资金不得超过

监管额度的 65%。

节点四:主体内外墙抹灰完成的，累计申请使用资金不

得超过监管额度的 70%。

节点五:主体装饰装修完工的(包括外墙漆、屋面防水、

给排水、地暖、强弱电安装、门窗安装及公区装修施工等完

成)，累计申请使用资金不得超过监管额度的 80%。

节点六:已组织六方竣工验收的，累计申请使用资金不

得超过监管额度的 85%。

节点七:完成小区道路硬化的，累计申请使用资金不得

超过监管额度的 90%。(新增节点)

节点八:开发项目手续未达到综合验收条件，但质监部

门已出具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的，累计申请使用资金不得

超过监管额度的 95%。(新增节点)

节点九:综合验收完成的，累计申请使用资金不得超过

监管额度的 98%。

节点十:完成首次不动产登记的，全额拨付监管项目的

剩余监管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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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地下车位预售资金监管。单独办理《商品房预

售许可证》的车位需纳入预售资金监管，在达到交付使用条

件后，依企业申请，经窗口受理、主管科室审核并现场查勘

后，可全额拨付资金。

以上优化和调整事项自印发之日施行。

2026 年 2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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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6 年 2 月 5 日


